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医院纯水机、冰毯冰帽机项目政府采购
询价公告

项目名称：东营市河口区人民医院纯水机、冰毯冰帽机项目
公告期限：2013年11月12日至2013年11月14日

询价时间：2013年11月14日下午14：00时至15：00时

采购人名称：东营市河口区人民医院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名称：东营市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地址：河口区河聚路行政服务中心大楼410室。

一、项目编号：东河国资政采［2013］262号

二、采购内容：纯水机、冰毯冰帽机，规格型号和质量技术标准详见供应商报价承诺表（附件）。
三、供应商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经工商行政机关注册的合法经营者，且必须具有所报设备的生产或经营能力（所报设备在注册经营范围内）。

（二）认可本询价通知书中的各项约定。

四、强制采购清单范围：采购项目属于强制采购清单范围内的,供应商必须在“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内选择所报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设备的品牌。

五、报价地点：东营市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河口区河聚路行政服务中心大楼401室）
六、其它事项：

1、各供应商应认真核实询价文件中确定的品牌型号，若发现相关生产厂家不存在该品牌型号等问题，供应商应以书面形式在询价文件规定报价时间截止前送东营市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

2、本项目为一次性报价，如因供应商不按要求报送或自身对项目规格型号和质量技术标准理解不当造成的报价与实际差距过大，视为废标。

3、如果供应商报价承诺表中单位名称、项目名称、规格型号和质量技术标准、数量等内容有误或未按要求填写、签字、盖章，该报价承诺表按废标处理。

七、 联 系 人：韩女士                       王先生
联系电话：（0546）3631057                13506361366
传真电话：（0546）3880256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医院纯水机、冰毯冰帽机项目政府采购
询价文件
东河国资政采［2013］262号

东营市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是河口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现就东营市河口区人民医院纯水机、冰毯冰帽机项目进行政府采购。现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采购内容：纯水机、冰毯冰帽机，数量、规格型号和质量技术标准详见供应商报价承诺表。

二、供应商报价说明

采用人民币报价，单位为元，包括生产厂商、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总价以及相关情况的说明；报价为设备的全部价款，包括提供的商品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的运输费等全部费用。

三、报价时间和方式

（一）报价时间及方式：供应商于2013年11月14日下午14：00至15：00将报价资料送达至东营市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河口区河聚路行政服务中心大楼401室），河口城区内供应商以密封送达的方式报送，河口城区以外供应商可采用传真方式。将报价资料送达时采用密封报价，密封袋封口处必须加盖供应商公章。在规定报价时间内供应商报价资料未全部报齐之前，任何人不得拆封报价资料。

（二）提供资信证明：各供应商采用送达方式报价须同时送达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若供应商采用传真方式报价，同时传真营业执照副本一份。
（三）超出规定报价时间的供应商报价资料不予受理。

四、评定成交供应商

（一）按法律规定和程序成立询价小组。

（二）评定成交供应商标准：根据符合本询价文件的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不符合质量技术标准要求的低价供应商除外。如果报价相同，按交货时间先后、售后服务承诺长短定标。

（三）如果供应商的报价均超出了采购人确定的预算资金，将取消该询价结果，另行组织；但是，如果采购人出据了追加预算资金的书面证明，也可依照程序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在询价过程中，当报价供应商少于三家时，原则上应按程序重新进行询价。如果采购人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提出项目紧急、要求确定成交供应商、质量技术标准符合要求，且供应商报价不高于预算资金时，询价小组可在本次报价的供应商范围内，根据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不符合要求的低价供应商除外）。

（五）为了充分体现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整个询价过程由河口区监察局、政府采购办全程进行监督，并骋请河口公证处进行公证，一个成交供应商成交金额在人民币贰万元以下的公证费收费标准为人民币壹佰元整（￥100元），一个成交供应商成交金额在人民币贰万元（含）以上的公证费收费标准为人民币叁佰元整（￥300元），公证费由成交供应商负担，成交后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交纳。

五、履约保证金

询价结果确定后中标公示结束前，成交供应商应按规定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元），开户行：东营河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账号：9050105100842050000568，账户名称：东营市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履约保证金可交纳现金、电汇等，履约保证金到账后，国资中心财务部（行政服务中心409室）出具保证金收据。不按时缴纳履约保证金的，取消中标资格。中标后不按时领取成交通知书、不按规定签订合同或供货者，取消其中标资格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在项目安装调试完毕且无其它争议的情况下，由采购人出具相关证明后（格式见附件2），成交供应商在每周周一和周五两天凭履约保证金收据到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无息退还。

六、成交结果公告

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在询价活动结束后，将成交结果在山东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shandong.gov.cn/fin_info/site/index.jsp）、东营市政府采购网（http://dycg.dongying.gov.cn）中国黄河口（http://www.huanghekou.gov.cn/）网站上进行成交结果公示。
七、签发成交通知书

采购人及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在成交结果公告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成交通知书发出后，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供应商资格或者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应依法对供应商进行处理：

（一）东营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将在有关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公告该供应商的不良行为。

（二）依法禁止该供应商一至三年内参加东营政府采购活动。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供应商未履行询价期间承诺的所报产品（设备、防病毒软件）质量免费保修、上门服务年限、防病毒软件升级服务年限的，根据有关规定同时愿郑重承诺如下：

●东营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可在有关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公告我公司的不良行为。

●将严格执行东营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禁止我公司一至三年内参加东营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理决定。

八、签订合同

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合同由采购人（甲方）、成交供应商（乙方）双方签订，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为见证方，见证方的责任是监督证明所签合同内容与政府采购询价通知书等要求和约定条款相一致。在签订合同之前，为维护双方利益，按照政府采购询价通知书约定，不但采购人要对成交供应商的履约能力进行考察，而且成交供应商也要对采购人的资金支付能力等情况进行认真考察。签订合同后，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各项约定，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不负任何合同责任。

九、合同主要条款

（一）供货时间。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承诺的时间内，将采购人所需的商品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成交供应商所供产品，配置要严格匹配政府采购询价通知书要求，各部分设备技术参数严格匹配政府采购询价通知书技术参数，设备质量过关，安装合理，一旦出现违约行为，所有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并由采购人按合同约定予以处理。

（三）成交供应商对本项目所供或采购材料、设备等必须认真组织质量验收。所供或采购的材料、设备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技术标准，并附有出厂合格证。因成交供应商验收环节把关不严，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给项目和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赔偿及违约责任。

（四）项目验收。成交供应商提供货物到达指定地点，由采购人组织验收。

（五）付款方式。采购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七日内向乙方付清全部项目资金。

（六）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均不得更改本项目确定的内容、质量技术要求。

（七）成交供应商逾期供货的，每日按项目合同价款的3‰支付违约金。超过供货时间后五日内仍不能供货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由成交供应商按合同价款的1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八）项目合同在采购人住所地签订，因合同发生争议产生的诉讼，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协商确定。
附件1：供应商报价承诺表

附件2、河口区政府集中采购项目验收单
东营市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医院电子产品项目政府采购询价

供应商报价承诺表
东营市河口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

根据2013年11月12日东营市政府采购询价公告及询价文件东河国资政采［2013］262号我公司对本次采购货物清单及质量技术标准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并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报价，计总价款为：             元，人民币大写：                  。我公司承诺如果被确定为成交供应商，我们将信守承诺，按照本次政府采购询价文件约定的内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及时组织供货等事宜，确保质量。本次政府采购询价各品种具体报价明细如下：
	采购品目编码
	品目

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
	主要技术规格要求或服务内容
	备注

	1
	纯水机
	1
	套
	
	
	KHRO-500AL,0.5吨带PE1立方水箱，保修期两年全保，（保修期内免费提供全部耗材）。
	中标公示结束后两周内供货



	2
	冰毯冰帽机
	1
	台
	
	
	双帽双毯，冰帽冰毯保5年，机器保3年
	

	合计：                              人民币大写：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印鉴）：         联系电话：

注意事项：各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以下规定报价：

1、请详细注明规格参数、技术指标、售后服务承诺等。
2、报价包括：报价为设备的全部价款，包括提供的商品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等全部费用。

3、供应商在报价中必须注明最迟供货日期。

4、供应商所报项目的报价表务必加盖供应商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附件需加盖供应商公章。
5、供应商报价时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且将其与报价表及附件一并放入密封袋内。
附件2：

河口区政府集中采购项目验收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采 购 人
	
	供 应 商
	

	合 同 交

货 日 期
	
	交 货 验

收 日 期
	

	合同金额

（元）
	
	履约保证金

退 还 时 间
	

	履

约

质

量

情

况
	采

购

人

意

见
	负责人：                        采购人（公章）

                                年    月    日



	
	供

应

商

意

见
	负责人：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供应商凭填写完整的《河口区政府集中采购项目验收单》退还履约保证金；

2、本表一式四份，采购人、供应商各一份，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二份。

